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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八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税
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工作规划>的通知》

2016年12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发[2016]169号文，印发了《“十三五”
时期税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工作规划》（“十三五”时期指2016-2020年）。
该文件明确了税务机关应依法全面履行的税收工作职能、将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
策、应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内容。其中重点提及了：

• 推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工作，做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
施细则修订后的实施工作，推动环境保护税和房地产税立法，把主要税种的
征收依据逐步由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整合、
规范、优化税收优惠政策。

• 做好制定税务部门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工作，进一步
研究健全公开征求意见、论证咨询、意见采纳情况反馈等机制。除依法需要
保密的外，税务部门规章草案应当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

• 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税务部门规章草案。

• 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
税务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
范，不得增加税务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税务部门的法定职责。

• 税收规范性文件未经公告形式公布，不得作为税收执法依据。

• 按照国务院部署，对现行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开展清理，清理结
果向社会公布。健全和落实日常清理和集中清理机制。

• 在重大事项决策前，进行法律咨询和论证。研究建立税务机关行政决策咨询
论证专家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进行论
证。选择论证专家应当注重专业性、代表性、均衡性，支持其独立开展工作。
逐步实行专家信息和论证意见公开。

• 全面完成金税三期工程建设任务，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建设电子
税务局，2017年基本实现网上办税。深入推进信息管税，研究建立适应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等改革需要的信息系统，推广使用增值税发票
管理新系统，建立统一规范的信息交换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及时获取
第三方涉税信息。

文号：税总发[2016]169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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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
权行使规则>的公告》

2016年1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78号公告（以下简称“78号公
告”），明确了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所适用的行使规则，自2017年1月
1日起施行。其中重要内容包括：

•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综合考
虑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选择处罚种类和幅度
并作出处罚决定的权力。

•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首次违反且情节轻微，并
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
再给予行政处罚。

• 税务机关对公民作出2000元以上罚款或者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1万元以上
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
要求听证的，税务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 对情节复杂、争议较大、处罚较重、影响较广或者拟减轻处罚等税务行政处
罚案件，应当经过集体审议决定。

• 省税务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通过案例指导规范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权。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8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30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

2016年12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80号公告（以下简称“80号公
告”），明确了两项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适用于2016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具体包括：

• 企业职工因公出差乘坐交通工具发生的人身意外保险费支出，准予企业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企业发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8]828号，以下简称“828号文”）第二条规定情形的（用于市场推广
或销售、用于交际应酬、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用于股息分配、用于对外捐
赠、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
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除另有规定外，应按照被移送
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

（828号文的原规定为：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
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 ）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80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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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
税清算涉及企业所得税退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年12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81号公告，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由于土地增值税清算，导致多缴企业所得税退税的相关问
题。

• 企业按规定对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
现亏损且有其他后续开发项目的，该亏损应按照税法规定向以后年度结转，
用以后年度所得弥补。

• 企业按规定对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出
现亏损，且没有后续开发项目的，可以按照公告规定的方法，计算出该项目
由于土地增值税原因导致的项目开发各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并申请退
税。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8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9日

相关行业：房地产行业
相关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智利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
避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2016年12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79号公告（以下简称“79号公
告”），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逃避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及议定书于2015年5月25日在智利
圣地亚哥正式签署。《协定》及议定书已完成生效所必需的中智双方国内法律程
序，自2016年8月8日起生效，适用于2017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中国-智利《协定》是中国目前对外签署的税收协定中较为完整的引入BEPS相关
成果的一份税收协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79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1
日
执行日期：2016年8月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第五条
（常设机
构）

• 《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建筑工地，
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以及
勘探自然资源的活动，如果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则在该缔约国
另一方构成常设机构。

• 《协定》议定书进一步规定，在确定上述工地、工程或活动的
持续时间是否达到构成常设机构的时间门槛时，如果该企业的
高度关联企业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于不同期间在相同的建筑工地，
或为了相同的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开展了相关活动（包括监
督和勘探活动），则上述不同期间需加总计算。

（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关于应对合
同拆分的建议）

• 《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一个或多个个人在缔约国
另一方提供劳务，如果在任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
则在该缔约国另一方构成常设机构。在确定企业提供劳务时间
是否达到构成常设机构的时间门槛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为不同项目提供劳务的时间需加总计算。

• 《协定》议定书进一步规定，如果该企业的高度关联企业在该
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实质相同的活动,则高度关联企业的活动时间
也需加总计算。对于同时进行活动的期间，时间仅计算一次。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1028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1025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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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常设机
构）（续）

• 《协定》列明了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保存的库存或
设立的固定营业场所，不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形，但前提是所列
情形必须满足“准备性”或“辅助性”的条件。

（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关于不构成
常设机构的特定情形的所有项目均需适用“准备性”、“辅助性”
测试的建议）

• 《协定》对代理型常设机构做出具体描述，即一个人在缔约国
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经常订立合同或对合
同的实质条款进行谈判，且该合同以该企业的名义订立，或涉
及该企业拥有或有权使用的财产的所有权的转让或使用权的给
予，或涉及该企业提供的劳务。

• 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营业的人，如果是
作为独立代理人，且代理行为是其常规经营的一部分，则其不
构成代理型常设机构。但是，如果一个人专门或几乎专门代表
一家或多家高度关联企业，则其不应被认定为独立代理人。

（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关于代理型
常设机构相关条款修订的建议）

第七条
（营业利
润）

• 关于常设机构利润归属，在第七条（营业利润）规定的基础上，
《协定》议定书第八条进一步明确，常设机构应按其履行的职
能、使用的资产和承担的风险归属利润，不允许将项目、活动
或劳务产生的所有利润都归属于常设机构。

（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关于常设机
构利润归属的建议）

第二十六
条（享受
协定优惠
的资格判
定）

• 利益限制条款（LOB）。《协定》要求对非居民纳税人申请享受
协定待遇的主体资格进行测试，判断其是否符合“合格的人”
的要求，防止与其居民国没有实质联系的导管公司套取协定待
遇，同时规定税务主管当局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BEPS第6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关于利益
限制条款的建议）

• 主要目的测试（PPT）。《协定》要求如申请协定优惠的人是以
获取协定优惠待遇为其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则不得享
受协定优惠待遇。

（BEPS第6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关于主要
目的测试的建议）
• 中国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上述条款拒绝给予纳税人协定待遇时，

在程序上应按照一般反避税的相关规定执行。（《一般反避税
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2号））

• 针对第三国设立的常设机构的反滥用措施。如果企业在第三国
设立了常设机构，而居民国和第三国对该所得的征税少于该所
得由企业直接在其居民国取得时其居民国就该所得征税的60%，
则来源国对于企业在第三国常设机构所取得的所得不再适用来
源国和居民国的协定待遇。但是，对于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
在来源国征税的税率不应超过15%；对于其他类型的所得，可
按来源国国内法征税。

• 该条款可防止企业利用其居民国对于在境外成立的常设机构利
润免税或征税很少的情况下，通过在第三方低税地成立常设机
构进行避税筹划。

（BEPS第6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关于针对
第三国设立的常设机构的反滥用措施的建议）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9534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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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此处阅读《中智协定》全文。国家税务总局还同时发布了79号公告解读以
及《关于智利税制的说明》，请点击此处了解详情。

* 关于BEPS最终成果报告和中国的应对措施，以及BEPS第7项行动计划中关于常
设机构的建议对中国税务筹划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毕马威《中国税务快
讯》进行阅读：

 《2017中国税务前瞻》之《BEPS在中国落地——多方位齐头并进》

 《中国税务快讯：经合组织（OECD）公布2015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项
目成果及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期，二零一五年十月）

 《中国税务快讯：BEPS项目第7项行动计划，关于常设机构建议对中国税
务筹划的影响》（第十二期，二零一五年六月）

王军签署中巴税收协定议定书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官方新闻，2016年12月8日上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
长王军与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委员会主席尼萨尔·穆罕默德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
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三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三议定书》”）。

据该《第三议定书》 ，中国有关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合作
的协议》所列项目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在巴基斯坦免征所得税。该议定书的签署，
将减轻有关中资金融机构为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提供贷款取得利息的税收负担，
降低参加项目建设的中资企业融资成本，为进一步深化中巴经贸与投资合作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 目前官方还未发布《第三议定书》的全文，我们会及时关注跟进。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OECD发布一系列BEPS后续工作相关文档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七月）、（第二十六期，二
零一六年七月）、（第三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八月）、（第三十七期，二零一六
年九月）、（第四十一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中都曾提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后续工作的文档。
近期，OECD在其官方网站上又进一步发布了部分BEPS后续工作的文档，这些文
档与国别报告（CbC）、相互协商程序（MAP）密切相关。

 OECD进一步更新BEPS行动计划下关于具体实施国别报告的指引

BEPS的包容性框架发布了支持全球各国实施国别报告（BEPS行动计划13）
的两个新的文件：

• 国别报告在特定税收管辖地的国内法律框架下的实施要点

• 国别报告标准的解释性附加指引

这些文件将给相应的税务机关和跨国企业在实施国别报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644352/part/2343741.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0/c2410110/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cn/pdf/zh/2016/12/beps-in-china-total-evolving.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10/china-tax-alert-1510-28-oecd-2015-beps-deliverables-issued-and-china-respons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0/03/china-tax-alert-1506-12-china-tax-impacted-by-beps-action-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407383/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1.html
http://www.oecd.org/ctp/beps/oecd-releases-further-beps-guidance-on-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and-country-specific-information-on-implement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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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管辖地国内法律框架下的细节包括立法现状、首次申报期间、代理申报
和自主申报的可行性、是否需要本地申报。相关细节的实施将随着包容性框
架成员对本国法律框架的更新而更新。促进国际间税务机关交换国别报告的
合格主管机关协议（QCAA）将在未来几个月对外公布，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
信息的发布。

中国发布了自己的国别报告指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您可
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附件指引适用于税务机关可能需要接收告知书以判定跨国公司中应由谁担任
报告主体（行动计划13第三章立法模式中提及）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报告书。
指引确认如果税务机关需要此类告知书，税收管辖地对类似告知书截止申报
日的等事项具有灵活决定权。而这种灵活性特别适用于那些目前处在正在完
善国别报告的实施，且跨国公司也无法提供报告书的过渡期所在地。指引也
表示税收管辖地可以考虑到对跨国公司在过渡期间免除提交报告书，这与最
低标准也是一致的。

 OECD发布2015 MAP统计数据

OECD致力于促进具体的税收确定性的工作，包括在税收协定下保证及时处理
和完成MAP案件，并提高MAP过程的透明度。作为上述工作的一部分，OECD
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发布所有成员国和非OECD经济体但愿意提供相关数据的
MAP案件的年度数据统计。MAP统计数据可供2015年度报告期内使用。

提高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是BEPS工作的组成部分，并是BEPS行动计划14
（请阅读行动计划14的2015年最终报告）的目标 。行动计划14的最主要的成
果之一是OECD和20国集团致力于解决税收协定争端的最低标准。作为行动计
划14最低标准的一部分，根据报告框架协议，BEPS包容性框架成员将会报告
MAP统计数据；该报告将为最低标准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措施。MAP统计
数据将在2016年及以后包含更多的信息，比如将要包括目前并不向OECD汇
报MAP统计数据的非OECD经济体的重要团体。

2016年10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64号公告，明确了中国税务机关与国外
税务机关关于预约定价安排的自动信息交换等事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阅读相关内容：

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
的公告 》（第二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ountry-specific-information-on-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implementation.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http://www.oecd.org/tax/beps/guidance-on-the-implementation-of-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beps-action-13.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releases-mutual-agreement-procedure-map-statistics-for-2015.htm
http://www.oecd.org/tax/dispute/map-statistics-2015.htm
http://www.oecd.org/tax/dispute/making-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more-effective-action-14-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633-en.htm
http://www.oecd.org/tax/dispute/beps-action-14-on-more-effective-dispute-resolution-peer-review-documents.pdfhttp:/www.oecd.org/tax/dispute/beps-action-14-on-more-effective-dispute-resolution-peer-review-documents.pdf
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bout.htm#membership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alert-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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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2016年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第673号令，颁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企业在中国境内
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并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其中重要内容包括：

•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
益等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其他项目一律实行备案管理。具体项目范
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国务院刚
刚发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

• 项目自核准机关作出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2年内未开工建设，
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企业应当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核准机关
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 备案机关发现已备案项目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管理的，
应当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办理核准手续，并通知有关部门。

• 企业在项目核准、备案以及项目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理信息，通过国家
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

此外，《条例》还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服务和严格责任追究的角度规范了
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673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4
日
执行日期：2017年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外汇局声明：外资企业正常利润汇出不受限制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 2016年
12月6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负责人就当前对
外投资形势下，中国相关部门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答记者问。其中提及：

• 监管部门正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
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除此以外，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近日发布的一则新闻称，近期，有市场人士担
心对跨境资金流动监管升级，会影响外资企业正常利润汇出。对此，国家外汇管
理局于12月９日发布声明称，外商投资企业正常利润汇出不受限制。

外汇局表示，我国已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真实合规的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
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股息、红利等对外支付和转移，凭真实有效的交易单
证直接到商业银行办理，不予限制。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外汇

合规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20/content_51505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4/content_5147959.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7.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10/content_5146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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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
知 》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八期，二零一六年七月）曾提及，2016年7月
4日，财政部办公厅发布财办会[2016]27号文，就《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各相关机构组织征求意见。
2016年12月3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6]22号文（以下简称“22号文”），正式
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适用于所有增值税纳税人。

除《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新增的“预缴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等科目外，
22号文进一步新增和调整了部分会计科目，并明确了几种类型下的账务处理：

• 新增/调整科目：

 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代扣代交增
值税”等明细科目。

 将征求意见稿中“应交增值税”（属于一般计税方法）科目下增设的“简
易征收”（三级科目）科目调整到“应交税费”科目下（变成二级科目）。

• 新明确的账务处理：金融商品转让的账务处理，以及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
税的会计处理规定。

• 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
及附加”科目，原放入“管理费用”核算的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均转入“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

文号：财会[2016]2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3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12_2479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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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意
见》（财税[2016]130号）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六年五月）曾提及，河北省率先开
展水资源税试点。2016年12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联合发布财
税[2016]130号文，明确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问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网上
申领有关问题的通知》（税总函[2016]638号）

2016年1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函[2016]638号文（以下简称“638号
文”），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发票网上申领，并明确了网上申领流程。

根据638号文的规定，纳税信用等级A级、B级纳税人，以及地市国税局确定的税
收风险等级低、尚未评级的纳税人（不包括新办小型商贸企业），可自愿选择使
用网上申领方式领用增值税发票。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16_2483582.html
http://www.cqsw.gov.cn/Xbb_gsgw/Xbb_ssxc/Xbb_ssxcTjss/201612/t20161213_236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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